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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号
	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院系
	
	专业班级
	

	原修读课程
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	课程属性
	开课学年学期

	
	
	
	
	
	     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拟申请替代课程
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	课程属性
	开课学年学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阅读并签名
	说明：
1．替代原则：港澳台学生选修的国情类课程替代政治课和军训课的，其国情类课程学分（或总学分）要大于或等于被替代课程。
2．当选择的是多门国情类课程替代一门课程时，被替代课程的成绩以申请的多门国情类课程成绩的算术平均分记载。如成绩为五级制，则根据《中国药科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中五级制与百分制对照表转换成百分制后计算算术平均分。
3．学分替代审核通过后，原国情类课程在教务系统的成绩记录将删除。
4．此表正反面打印交教务处(行政楼202)办理。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 月  　日

	辅导员审核意见
	




签名：
年　  月  　日

	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审核意见
	 





签名: 
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审定
	




签名：
年　  月  　日



